2015年财政收支情况

及2016年财政预算简要报告

管委会：

根据管委会2016年度工作要求，依据自治区财政厅编制2016年预算的有关规定，我局编制了宁东基地管委会2016年财政预算，现将2015年预算执行简要情况和2016年预算编制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5年财政收支简要情况

（一）财政收入与资金来源

1、财政收入。2015年管委会本级财政收入16.24亿元，比2014年下降12.8%，其中：一般预算收入为9.94亿元，同比下降3.9%，扣除资源税改革和一次性收入因素，可比增长7.6%，政府基金收入 2.3亿元，下降73%，电价基金收入4亿元。

2、收入来源。2015年财政收入来源为24.65亿元，比2014年的19.98亿元，增长23.4%，其中，上年结转3.6亿元；本年一般预算收入来源15.8亿元亿元；本年政府基金收入来源2.3亿元;电价基金收入来源4亿元。

本级一般预算收入来源为15.83亿元，即：本级一般预算收入9.94亿元减去上解资金6.23亿元，加上自治区补助收入11.04亿元,上年结转1.08亿元。

2015年自治区补助收入11.04亿元，主要为：体制性补助1.1亿元，中央及自治区专款补助2.57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补助3亿元，地方置换债券补助4.37 亿元。

（二）财政支出与资金运用

按照经济分类，2015年管委会本级财政支出达到22.6亿元，比2014年增长33%。其中：

1、基本支出5793 万元，主要包括管委会及其下属单位、学校等人员工资、公用经费和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工资性支出；

2、项目支出22.06亿元，主要包括各部门专项业务支出、教育社保卫生民政等民生性支出、债务还本付息性支出、征地拆迁支出以及科技与工业发展，生态绿化环保等等方面支出。

（1）部门专项业务费8317万元，主要包括三公经费、规划编制、电子政务系统建设与运行，污染监测、办公楼租金以及项目概算审查、控制价编制、结决算审核以及项目土地估价等中介费用等。

（2）民生性支出 3708万元，主要包括教育支出1176  万元，社保及公共卫生等方面支出2532万元。

（3）生态环境治理支出21590.78万元。主要安排落实宁东基地大绿化大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宁东环保行动计划项目，以及部分园区循环化改造等有关项目支出；

（4）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14069万元，主要安排民惠苑、银河花园、灵新矿区等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建设资金。

（5）债务还本付息支出56086万元，主要包括债务利息支出6896万元，置换债券还本等支出49190万元；

（6）科技、工业发展等方面支出3479万元，主要安排科技补助，企业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项目；

（7）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55168万元，用于园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

（8）征地拆迁补偿性支出58209万元，主要包括征地拆迁支出25591万元，营业房安置等补偿性支出26394万元；灵武市征地补偿资金6224万元等。

（三）财政平衡情况

根据2015年财政决算汇总编制情况，我委2015年财政平衡情况为：经资金来源扣减资金运用后，2015年结转下年资金为20109万元，其中：一般预算结转11892 万元，政府基金结转4817 万元，电价调节基金结转3400 万元。

二、2016年预算安排简要情况

根据2016年基地经济发展态势，按照“保运转、促改革、减债务”的原则，安排2016年财政预算，简要安排如下：

（一）财政收入与可用财力

1、财政收入。2016年管委会本级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73亿元，比2015年增长8%。管委会本级政府基金收入2.48亿元，增长8%。

2、可用财力。2016年管委会财政可用财力为10.96亿元，其中，上年结转可用财力0.65亿元；本年一般预算可用财力4.5亿元（本级收入10.73亿元扣除上解收入6.23亿元）；本年政府基金可用财力2.48亿元，上级财政财力性补助1.03亿元，电价调节基金补助2.3亿元。

（二）财政支出预算

按照收支平衡原则，以2016年可用财力情况，安排当年财政支出预算10.96亿元。

1、基本支出0.55亿元，主要包括管委会及其下属单位、学校等人员工资、公用经费和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工资性支出5032万元，公用经费支出482万元（含学校235万元）；

2、项目支出10.41亿元，主要包括各部门专项业务支出、教育社保卫生民政等民生性支出、债务还本付息性支出、征地拆迁支出以及科技与工业发展，生态绿化环保等等方面支出。

（1）部门专项业务费5538万元。主要包括管委会三公经费、规划编制、电子政务系统建设与运行，污染监测以及办公楼政务大厅租金和物业等支出3498万元、安排宁东税务、供电、道路运输、公安等部门工作经费和税务代征手续费共计2040万元。

（2）民生性支出1736万元。主要包括教育支出1200万元，社保、民政以及公共卫生等方面支出536万元。

（3）消防安全与环保支出2800万元，主要包括宁东消防工作及装备费用1000万元，污水处理厂运行补贴及生态企业创建专项资金1800万元。

（4）债务还本付息支出24541万元，主要包括政府债券、银行贷款利息支出13364万元，到期银行贷款还本等支出11177万元；

（5）征地拆迁补偿性支出47472万元，主要包括宁东镇2015年以来大绿化大整治及征地拆迁支出35772万元（已于元月拨付11000万元），营业房安置等补偿性支出11700万元；

（6）基地公用设施运行维护及购买服务费用3651万元。主要安排宁东卫生、保洁、绿化、宁东道路养护工作等经费；为宁东园区、道路等基地设施的规划设计预算编审等中介服务工作经费。

（7）科技、工业发展支出6000万元，主要安排科技补助性资金3000万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按排企业融资性担保专项资金3000万元，推动企业发展；

（8）以前年度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1302万元，根据自治区政府关于政府投资项目清欠农民工工资等要求，用于宁东以前年度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已在元月拨付。

（9）工资、养老保险等改革及预留资金2500万元。

 (四) 基地发展建设财政资金缺口

根据财政可用财力和收入来源情况，我委2016年财力支出主要用于“保运转、促改革和减债务”等方面，对全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资金，只得依靠年度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和部分银行贷款资金，同时积极运用PPP模式，加大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动基地又好又快发展。

根据我委2016年度政府投资项目投资计划，拟安排建设项目46个，其中：续建项目 8个，新建项目38个，2016年计划投资75.7亿元；即使将地方债每年3亿元考虑其中， 2016年政府投资项目全年资金缺口将达到72亿元，若按照30%项目资本金安排预算考虑，需安排项目资本金22.7亿元，仍存在预算资金缺口近20亿元。

三、工作建议

当前，宁东基地正在筹划落实“十三五”规划，项目建设的需要和资金供给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需要从体制和机制上完善宁东财税管理体制，为宁东基地又好又快发展奠定财力基础。

1、完善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将基地实现的地方级收入全部作为管委会本级财政收入。2015年基地实现地方级财政收入23.8亿元，2016年基地预计实现地方级财政收入21亿元左右，若实行地方级收入均划归宁东管委会的财政体制，可实际增加财政收入11亿元，同时通过运用PPP模式，基本可保障宁东基地基础设施建设需要。

2、债务管理政策上实行倾斜。一是将目前宁东地方政府债券计划额度由每年3亿元，提高至5-7亿元；二是在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安排上给予宁东一定的倾斜，全额安排2016、2017年政府置换债券，以化解和降低基地债务水平。

3、在财政专项资金上予以倾斜。建议将自治区工业发展基金和专项资金，按照宁东基地工业增加值占比和增长幅度定向投入宁东基地，帮助工业企业发展。

4、加大金融支持宁东基地和工业企业发展。建议由自治区融资平台为宁东单独提供担保等金融支持；在宁东基地率先和重点落实人民银行等八部委关于金融支持工业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加大金融创新对工业企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宁东管委会财政审计局

2016年2月18日

